证券简称：一汽夏利

证券代码：000927

公告编号：临2003-011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原则协议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汽集团）向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一汽集团公司）协议转让的国有股已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一汽集团公司成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天汽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鉴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可能会发生互相采购对方及其下属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者进行委托采购或销售等交易行为，为规范上述交易行为，公司分别与一汽集团公司和天汽集团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就相互之间在本协议签署之前存在并且以后将继续发生，以及今后新发生的交易行为所应遵循的原则达成一致协议，并于2003年4月24日分别签署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之原则协议》和《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之原则协议》。

一、协议有关各方的基本情况

1、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法人代表：竺延风

成立日期：1953年7月15日

注册资本：379800万元

主要业务：汽车及汽车配件、小轿车及小轿车配件、旅游车及旅游车配件、汽车修理、动能输出、机械加工、建筑一级等

2、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世堂

成立日期：1995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437705万元

主要业务：轿车、各类汽车、拖拉机及配件、内燃机及配件的制造与加工、供销等。

二、关联交易原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产品供应及定价的基本原则

1、公司与控股股东（含一汽集团公司和天汽集团）之间各自保证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产品的条件不比其向对方提供同类产品所依据的条件更优惠。

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各项产品供应价格应公平、合理地确定，任何一方均不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或地位强迫对方接受不合理的条件。

3、产品供应价格按下列顺序予以确定：

（1）有国家定价的，采用国家统一规定；

（2）国家没有定价的，则参照提供同类产品的国内同行业或天津市其他单位收取的市场价格，具体市场价格应经双方协商后确定；

（3）如无上述价格时，按提供产品一方的实际成本加上合理的收益（根据同行业一般利润水平确定）。

4、对原适用国家定价的产品，如后来国家定价被取消，则该项产品供应价格应改用市场价格。对原适用市场价格或采用成本定价的产品，如后来有国家定价的，则应改用国家定价。

5、公司与控股股东的任何一方的继受人和受让人均应受本协议的约束，任何一方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本合同书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二）汽车零部件供应

1、公司与控股股东互相承诺，优先完成对方下达的生产订单和计划，并保证生产的产品质量符合按相应的规定应达到的或对方要求的标准。

2、若控股股东或公司不能按照对方要求的时间、种类、数量及质量供应的，和/或不能按时支付货款的，应由违约方赔偿对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三）原材料供应

1、公司所需的各种原材料主要是由公司自己进行采购。鉴于控股股东在资源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对于部分原材料，在公司认为委托控股股东代其采购更有利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应接受公司的委托。

2、未经控股股东同意，公司不得将控股股东供应的原材料进行销售。

3、上述公司委托控股股东的采购并非独家委托代理，在公司认为更有利的条件下，公司可自行也可委托第三方采购原材料，控股股东不得干涉。

（四）进出口及销售

公司拥有自主的产品进出口权和销售权，在符合质量、价格市场化、技术同步化、保证公司合理利益及满足公司要求标准的前提下，公司优先选择控股股东所属的进出口公司和销售公司。

（五）协议的终止、变更

1、任何一方因破产、解散或依法被撤销；

2、任何一方不再需要对方的所有服务；

3、任何一方无力承担向对方提供的所有服务；

4、其他需要终止的情况。

5、一汽集团以外的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议解除公司与一汽集团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原则协议，并经过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后，予以解除。一汽集团应当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不具有表决权。

天汽集团以外的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议解除公司与天汽集团公司签署的关联交易原则协议，并经过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后，予以解除。天汽集团应当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不具有表决权。

（六）协议的生效、期限及其他

1、本协议有效期暂定五年，协议期满前三个月任何一方未提议终止，则本协议自动顺延，每次延期两年。若任何一方提议变更本协议或有未尽事宜的，双方仍应按照本协议的原则和条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的效力等同于本协议，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附件。

2、本协议经公司与控股股东的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3年4月28日

